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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單元能力單元能力單元能力單元  

 

1. 名 稱  使 用 租 船 合 約 範 本 制 定 租 船 合 約  

2.  編 號  LOSGOM409A 

3. 應 用 範 圍  此 能 力 單 元 適 用 於 船 公 司 、 承 租 人 、 船 隻 經 紀 及 相 關 海 運 經 營 者 。

具 此 能 力 者 ， 能 夠 按 公 司 需 要 及 船 隻 租 賃 市 場 狀 況 制 定 租 船 合 約 。  

4.  級 別  4 

5.  學 分  6（ 僅 供 參 考 ）  

6.  能 力    表 現 要 求  

 6.1 租 船 合 約 範 本 內

容 與 法 律 常 規  

♦  瞭 解 班 輪 與 不 定 期 船 的 區 分 及 其 特 點  

♦  明 白 租 約 在 不 定 期 船 務 運 的 作 用  

♦  瞭 解 不 同 的 船 舶 租 賃 方 式  

♦  認 識 租 船 合 約 範 本 來 源 、 相 關 的 國 際 組

織 、 種 類 及 差 異  

♦  瞭 解 範 本 條 款 對 船 公 司 或 承 租 人 較 為 有

利 或 不 利 的 地 方  

♦  瞭 解 不 同 範 本 所 引 用 的 法 律 制 度  

♦  瞭 解 範 本 中 既 有 條 款 所 設 立 之 原 意 及 其

使 用 時 之 效 應  

♦  瞭 解 修 改 條 款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 

♦  認 識 船 隻 經 紀 的 業 務 運 作 、 提 供 的 服 務

收 費 準 則 等  

♦  認 識 商 業 法  

 6.2 選 擇 及 應 用 租 船

合 約 範 本 以 制 定

租 船 合 約  

♦  掌 握 租 賃 市 場 起 跌 ， 瞭 解 貨 運 市 場 對 使

用 租 船 合 約 範 本 的 影 響  

♦  按 公 司 租 船 所 需 ， 選 擇 及 應 用 租 船 合 約

範 本 以 編 定 租 船 合 約  

♦  商 討 制 定 租 船 合 約 之 時 ， 從 不 同 部 門 瞭

解 過 往 租 船 所 帶 來 的 風 險 與 責 任 ， 考 慮

風 險 管 理 及 風 險 轉 移 方 案 ， 運 用 租 船 合

約 條 文 ， 保 障 公 司 利 益  

♦  選 擇 船 隻 經 紀 以 代 表 處 理 租 船 事 宜  



 

 

   ♦  按 情 況 向 專 責 處 理 船 舶 租 賃 合 約 的 律 師

索 取 意 見 ， 以 釐 定 雙 方 權 責 及 保 障 公 司

利 益  

♦  聯 絡 船 隻 經 紀 ， 將 公 司 租 船 所 需 ， 清 晰

無 誤 地 陳 述 ， 並 按 需 要 更 正 條 文  

♦  於 範 本 填 上 雙 方 商 討 後 同 意 的 資 料 ， 並

使 用 追 加 文 字 及 條 文 ， 保 護 公 司 利 益  

7.  評 核 指 引  此 能 力 單 元 的 綜 合 成 效 要 求 為 ：  

 (i) 能 按 不 同 的 因 素 ， 選 擇 及 應 用 租 船 合 約 範 本 ， 制 定 租 船 合 約

， 並 使 用 恰 當 的 字 句 ， 使 雙 方 權 責 能 清 晰 無 誤 地 列 明 於 租 船

合 約 中 ， 以 保 障 公 司 利 益 ， 亦 符 合 合 約 法 則 ； 及  

 (ii ) 按 公 司 要 求 及 不 同 考 慮 因 素 ， 選 擇 適 合 的 船 舶 經 紀 代 表 公 司

處 理 船 舶 租 賃 事 宜 。  

8.  備 註   


